
中 山 市 教 育 和 体 育 局

中教体通〔2025〕106号

中山市教育和体育局关于做好我市2026年
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参加中考

资格审核工作的通知

火炬高新区宣传办（教体文旅局），各镇街宣传和教体文旅办

公室（教育和体育事务中心），市直属初中学校：

根据《关于进一步做好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在中山市参

加中考有关工作的通知》（中教体〔2022〕28号）和有关会议

精神，为确保我市2026年高中阶段学校招生考试工作顺利进

行，我市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参加中考资格审核（以下简称

“中考随迁子女资格审核”）由考区负责管理，采用网上联审方

式进行，现就有关工作通知如下。

一、审核条件说明

（一）参照广东省高考随迁子女审核流程，

如随迁子女父母（含一方，下同）是中山市户籍的，其入

户时段可视同办理居住证有效时段，公安部门负责户籍及入户

年限的审核、认定；随迁子女父母是中山市户籍的，可使用中

山市户籍家长保险（城镇企业职工基本保险、机关事业单位保

险）及医疗保险（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作为社保审核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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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安部门负责户籍及入户年限的审核、认定。

（三）其他认定对象及条件保持不变。

二、审核流程

（一）学生、家长申请（2025年11月28日前）

学生、监护人向学校提交“资格审核表”（附件1）和相关

的证明材料由毕业学校初审，本省外市户籍、外国籍监护人的

证明材料不予认定。

（二）毕业学校初审（2025年12月5日前）

1.学校专责小组需收集并审核考生“资格审核表”及相关

材料原件、复印件，通过中考信息管理系统（网址：

http://120.234.103.118:8004/，以下简称系统）班主任账号准确

录入信息。录入完成后打印《中山市2026年中考随迁子女资格

审核信息表》，交由考生及家长核对确认。

2.毕业学校需按审核资料清单对学生户籍、学籍标记点、

与监护人关系、监护人户籍、社保及居住证等材料进行初审，

并核对系统信息。有误信息需更正后重审。核验后，原件退回

家长，复印件须清晰、等比例，并加盖“原件与复印件相符”

章、由验核人签字并加盖学校公章。

3.各学校要严格把关，凡本省外市户籍、外国籍等不符合

审核条件的监护人，其信息不得录入。

（三）职能部门审核（2025年12月19日前）

凡学校通过初审的信息，系统将自动分配至考生学籍所在

考区所在镇街的公安分局、人社分局、医疗保障等有关部门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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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

（四）资格确认

各考区须于2025年12月26日前通过系统完成考生资格终

审，重点审核随迁子女户籍、学籍、监护人信息等，并于12

月29日起在校公示7天。通过公示的名单，由考区通过系统打

印汇总表和资格审核表并盖章确认，汇总表于2026年1月7日前

报市教育招生考试中心备案，学校负责将考生资格审核表及相

关材料复印件归入考生档案。

三、工作要求

各考区须健全机制，细化措施，通过多渠道准确宣传随迁

子女在中山参加中考的政策规定，并提供解读指导。对不符合

条件者需耐心解释，确保随迁子女中考报名工作平稳顺利进

行。各单位在收集学生及家长身份证件时，须严格保护个人信

息，除审核必需外，严禁擅自复印、扫描或另作他用。

附件：

1.中山市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参加中考资格审核表

2.关于做好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在中山市参加中考有

关工作的通知（中教体〔2022〕28号）

中山市教育和体育局

2025年11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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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中山市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参加中考资格审核表

考生基本情况

准考证号 考生姓名 性别

身份证号码
考生户口所在地

省、市

是否具有本市初中

3年完整学籍

父母或法定监护人情况（只填提供资料人员的信息）

姓名 关系
身份证

号码

户口所在地

省、市

工作单位 联系电话

参加本市社

会保险情况

社保卡号 起止时间 办理本市

居住证情况

居住证号 起止时间

姓名 关系
身份证

号码

户口所在地

省、市

工作单位 联系电话

参加本市社

会保险情况

社保卡号 起止时间
办理本市

居住证情况

居住证号 起止时间

本人已认真核对，并确认以上信息真实、无误。

考生签名： 家长签名： 年 月 日

备注：以上内容由家长填写，学校核实并录入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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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方式：主动公开

抄送：市公安局、市人社局、市医保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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